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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係由 

(1) 越南製造加工出口（控股）有限公司(Vietnam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 Processing (Holdings) 

Limited)，係依開曼群島法律組織設立，主要營業地址為越南同奈省邊和市三協坊第五區，總辦

事處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651號科匯中心21樓2106室(以下稱「發行公司」)與 

(2)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係依中華民國法律組織設立，其信託部營業所位於中華民國台北市

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1號5樓（以下稱「存託機構」，包括發行公司依本契約所指定之其他繼任存

託機構）共同簽訂。 

按發行公司為股票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Hong Kong Exchange and Clearing Limited) (下

稱「香港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有限公司，股份代號為422。 

按發行公司擬參與發行表彰發行公司普通股之臺灣存託憑證，首次存託將由發行公司股東以其持

有發行公司普通股，作為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之原有價證券，存託財產應交付保管機構保管；臺

灣存託憑證並得表彰嗣後發行公司或其股東依本契約存託與存託機構之發行公司普通股。 

按存託機構同意依本契約與中華民國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其相關規定發行

臺灣存託憑證。 

按發行公司董事會業已同意發行公司訂立本契約並依本契約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發行公司並

將就其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取得中華民國、開曼群島及香港相關法令所需之許可及核准(依當地

法律規定須取得許可及核准者)。發行公司首次參與發行54,500,000單位臺灣存託憑證，每一單位

臺灣存託憑證表彰發行公司普通股二股，每一單位臺灣存託憑證發行金額為新臺幣13.5元，臺灣存

託憑證發行總金額為新臺幣735,750仟元。 

爰發行公司與存託機構同意訂定條款如下：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條條條條 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 

(一) 除本契約中另有定義外，下列各名詞用語之意義如下： 

1. 「臺灣集保公司」應指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2. 「證券存摺」應指持有人向中華民國合格證券商申請開設集中保管帳戶，而由該證券商發

給證明臺灣集保公司集中保管持有人所持有臺灣存託憑證數額之證券存摺。 

3. 「保管機構」應指位於香港之Citibank,N.A.，或存託機構另行指定之其他繼任保管存託財產

之銀行，且指定繼任保管機構之通知已合法送達持有人。 

4. 「保管契約」應指存託機構就存託財產之保管與保管機構所簽訂之保管契約(其格式及內容

詳見附件三)及嗣後依保管契約所為之修正。 

5. 「存託財產」應指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依本契約持有之存託股份及其所表彰

或得享有之所有或任何財產及現金與其他權利。 

6. 「存託股份」應指依本契約發行之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且登記在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

指定之人名義下之發行公司普通股。 

7. 「持有人」應指登記在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名簿上之人。 

8. 「基準日」應指發行公司就任何股東會議，決定分派紅利或股息或其他利益所訂立之基準

日。 

9. 「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名簿」應指本契約第三條（三）項所稱之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名簿。 

10. 「發行公司股份」應指發行公司普通股，包括發行公司重組、合併或清算，或因存託股份

面額改變、分割、合併或重新分類所發行無優先權之各類股份。 

11. 「臺灣存託憑證」應指存託機構依本契約所發行且表彰發行公司股份之有價證券，每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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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發行公司股份二股。 

12. 「臺灣存託憑證相關法規」應指中華民國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台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及其補充規定；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審查外國有價證券上市作業程序；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應公告及向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申報事項一覽表；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第二上

市外國有價證券之重大訊息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

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台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上市契約準則；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存託憑證買賣

辦法及有關臺灣存託憑證發行、上市、買賣、資訊揭露及匯兌等其他規定。 

13. 「營業日」指中華民國台北市及香港之銀行營業日。 

14. 「香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 

(二) 

1. 本契約中所指之酬金、費用、或其他支出，包括任何增值稅或其他相關之稅捐。 

2. 本契約所指之「新臺幣」係指中華民國境內通用之中華民國貨幣。 

3. 本契約所指之法律、法規或其條款，包括該等法律、法規或條款之修正、增加或廢除部份，

且包括相關之行政命令、或其他相關之行政或立法解釋。 

4. 本契約條款之標題不影響本契約之架構及內容。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條條條條 存託機構之指定存託機構之指定存託機構之指定存託機構之指定 

(一) 發行公司茲指定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存託機構，依本契約發行表彰存託股份之臺灣

存託憑證，並依本契約條款辦理相關事宜。 

(二) 持有人自購買臺灣存託憑證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依本契約條款享受權

利及負擔義務。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條條條條 臺灣存託憑證之格式臺灣存託憑證之格式臺灣存託憑證之格式臺灣存託憑證之格式、、、、轉讓及所有權之證明轉讓及所有權之證明轉讓及所有權之證明轉讓及所有權之證明 

(一) 臺灣存託憑證應以無實體方式發行。存託機構已向臺灣集保公司申請臺灣存託憑證無實體發行

之登錄作業，由臺灣集保公司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無實體臺灣存託憑證。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

持有人不得申請領回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應被視為已知悉本契約全部條款並受其約束。 

(二) 持有人應於購買臺灣存託憑證前，向中華民國合格之證券商或保管機構申請開設保管劃撥帳

戶，且持有人應遵守臺灣集保公司業務操作辦法與相關規定。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臺灣存託

憑證之轉讓應透過臺灣集保公司之帳簿劃撥方式辦理交割。 

(三) 存託機構應備置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名簿，其上記載已發行、已兌回及追加發行臺灣存託憑證

之數額、發行日、兌回日及其後轉讓之情形、持有人之姓名、國籍、住址、持有臺灣存託憑證

之數額及臺灣存託憑證之設質情形。發行公司得隨時於存託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查閱或抄錄

該名簿。 

(四) 臺灣集保公司將持有人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所持有臺灣存託憑證之數額及臺灣存託憑

證之設質情形通知存託機構時，視為已登載於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名簿。持有人持有之臺灣存

託憑證數額應以臺灣集保公司參加人帳簿所登載之數額為準。 

(五) 如表彰發行公司股份或其權利之證明文件已依本契約規定交付保管機構，且持有人已將本契約

規定證明文件送達存託機構，並由存託機構依本契約第四條接受存託時，本契約中關於存託機

構已發行或交付臺灣存託憑證之數額，應包括存託機構為前述目的所調整之臺灣存託憑證數額。 

(六) 如臺灣集保公司因任何理由無法辦理臺灣存託憑證無實體發行之登錄及帳簿劃撥作業逾十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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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日，存託機構應安排其他合格機構辦理臺灣存託憑證無實體發行之登錄及帳簿劃撥作業。

如無其他機構得辦理臺灣存託憑證無實體發行之登錄及帳簿劃撥作業，存託機構應印製實體臺

灣存託憑證交付予持有人，並以背書轉讓或如當時法令另有規定時，依當時相關法令辦理轉讓

交割。實體臺灣存託憑證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及臺灣存託憑證之數

額，記載於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名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存託機構及發行公司。 

(七) 發行公司應負擔中華民國政府就存託機構發行臺灣存託憑證及簽訂本契約所課徵之相關稅捐。 

第第第第 四四四四 條條條條 發行公司股份之存託發行公司股份之存託發行公司股份之存託發行公司股份之存託 

(一) 發行公司股份之存託應經存託機構及發行公司同意並應符合中華民國、香港及開曼群島相關法

令之規定。存託機構僅在存託股份已完成下列事項並交付相關文件予存託機構及/或保管機構時

接受存託﹕ 

1. 交付所擬存託之發行公司股份或表彰其權利之證明文件及為轉讓發行公司股份及其上所有

權利予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之必備文件、過戶申請書及其他相關文件，包括

但不限於繳納香港及/或開曼群島法令規定交付，轉讓、登記存託股份相關稅捐之證明文件

(如有)﹔ 

2. 交付依中華民國、香港或開曼群島法令規定，應由該等國家主管機關核准存託股份及／或

發行臺灣存託憑證之文件(如有)，如該等文件並非以繁體中文製作，並應交付繁體中文譯

本﹔ 

3. 交付臺灣集保公司所要求之文件及相關之費用及稅捐﹔及 

4. 交付為符合中華民國相關法令、香港交易所及開曼群島相關規定所要求之其他文件，如該

等文件並非以繁體中文製作,並應交付繁體中文譯本。 

(二) 除依第四條(一)項規定增加發行臺灣存託憑證外，存託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增加發行臺灣存託憑證： 

1. 依發行公司所屬國法令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而原股東享有優先認購權，存託機構、保管

機構或其指定之人就存託股份為持有人利益認購新股； 

2. 發行公司就存託股份辦理無償配發新股，包括但不限於發放股票股利； 

3. 發行公司因存託股份面額改變、分割、合併或重新分類；及 

4. 臺灣存託憑證經兌回註銷後，由持有發行公司股份之人在原發行額度所表彰之股份數額

內，交付發行公司股份或表彰其權利之證明文件，請求存託機構於原兌回額度再發行臺灣

存託憑證。前述「原發行額度」係指存託機構經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依本契約發行

之臺灣存託憑證數額，加上存託機構依前述1.及/或2.所增發之臺灣存託憑證數額。 

(三) 存託機構聲明並確認，並應促使保管機構為相同之聲明及確認，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

之人係為持有人之利益持有存託財產，存託財產並非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之自有

財產。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僅得依本契約為持有人之利益處分、管理存託財產及

其收益，並行使所有附隨於存託財產之權利，而不得以自己之名義及為自己之利益，處分存託

財產及其收益，或向發行公司主張或請求任何附隨於存託財產之權利。 

第第第第 五五五五 條條條條 發行及交付臺灣存託憑證發行及交付臺灣存託憑證發行及交付臺灣存託憑證發行及交付臺灣存託憑證 

(一) 存託機構接受發行公司股份之存託後，應依臺灣集保公司之相關規定洽其辦理以帳簿劃撥方式

交付無實體臺灣存託憑證。 

(二) 如臺灣集保公司因任何理由無法辦理臺灣存託憑證無實體發行之登錄作業及帳簿劃撥作業，存

託機構應於接受發行公司股份存託及收到本契約第十八條所載之費用後，印製實體臺灣存託憑

證，並於簽證後於存託機構信託部在中華民國臺灣台北之營業處所（即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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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21號5樓）交付予持有人或其指定之人。 

第第第第 六六六六 條條條條 存託財產之出售或兌回存託財產之出售或兌回存託財產之出售或兌回存託財產之出售或兌回 

(一) 發行公司茲聲明及確認，為持有人兌回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之存託股份並於香港交易所出售該

等存託股份，該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之存託股份無須向香港交易所或開曼群島及香港其他主管

機關註冊登記。發行公司並承諾，其應隨時依開曼群島及香港證券法令之規定辦理相關程序，

確使持有人得兌回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之存託股份並得於香港交易所出售該等存託股份。 

(二) 持有人兌回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之存託股份，並要求出售存託財產： 

1. 領有證券存摺之持有人請求出售存託財產應洽其原開設集保帳戶之證券商辦理，並應檢附

證券存摺、身份證明文件及經合法簽署之出售通知（其格式詳見附件一，存託機構保留依

實際狀況需要修正該附件之權利）。無證券存摺之持有人請求出售存託財產應洽其原開設

集保帳戶之保管機構辦理，並簽署如附件一之出售通知。前述出售通知應載明請求存託機

構出售存託財產及要求將所得價款兌換成新臺幣，並在扣除依本契約規定之費用、稅捐、

規費﹑成本及支出後，以新臺幣支票支付予持有人或以電匯方式匯入持有人本人於中華民

國開立之新臺幣帳戶。 

2. 上述存託財產之出售應依開曼群島及香港相關法令與保管契約規定為之，其中屬股票者，

應透過存託機構指定之合法證券經紀商於香港交易所出售，或依其他法律許可之方式出

售。持有人出售存託財產之風險及費用應由持有人負擔。發行公司及存託機構不保證存託

財產之出售一定成交，亦不保證成交之時間及價格。尤其當發行公司股份在香港交易所之

交易量不足或價格浮動時。存託機構應在收到出售存託財產之價款後，依相關法令及本契

約第十一條規定將價款兌換為新臺幣，並依本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扣除因出售及匯兌所

產生之費用、稅捐、規費、成本及支出後，將餘額依持有人之指示以新臺幣支票支付予持

有人，或以電匯方式匯入持有人本人於中華民國開立之新臺幣帳戶。 

3. 存託機構依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為有必要，或恐違反相關法令、政府機構之命令或本契

約之規定時，得拒絕出售或交付存託財產。 

(三) 持有人請求兌回存託財產： 

1. 領有證券存摺之持有人請求兌回存託財產應洽其原開設集保帳戶之證券商辦理，並應檢附

證券存摺、身份證明文件與經合法簽署之兌回通知（其格式詳見附件二，存託機構保留依

實際狀況需要修正該附件之權利）。無證券存摺之持有人請求兌回存託財產應洽其原開設

集保帳戶之保管機構辦理，並簽署如附件二之兌回通知。前述兌回通知應載明請求兌回存

託財產及要求存託機構將存託財產以法令准許之方式並依保管契約規定交付予持有人。 

2. 存託機構在收到持有人前述兌回存託財產之通知及支付本契約第十八條規定之費用及相關

稅捐後，應指示保管機構於存託機構收到前述通知及費用與相關稅捐後十個營業日內，透

過香港交易所操作之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Central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以下

稱CCASS)，將以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名義登記之存託股份撥入持有人於

CCASS開立之集中保管帳戶。 

(四) 存託財產兌回之限制： 

1. 存託機構於發行公司股東名簿停止過戶期間或發行公司通知存託機構依相關法令不得辦理

發行公司股份轉讓登記時，應停止受理存託財產之兌回。 

2. 存託財產之兌回應受限於開曼群島及香港相關規定與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發行公司為遵

守相關法令而認為必須設定之轉讓限制或其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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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非經存託機構同意，持有人兌回或出售存託財產之請求不得撤回。存託機構僅接受持有人數量

為每一單位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發行公司股份數額之整倍數有關存託股份之兌回或出售之請

求。如持有人請求兌回或出售之存託股份數額非為每一單位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發行公司股份

數額之整倍數，存託機構應指示保管機構交付或出售相當於每一單位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發行

公司股份數額之最大整倍數之存託股份或存託財產。 

第第第第 七七七七 條條條條 現金之分派現金之分派現金之分派現金之分派 

存託機構收到發行公司就存託財產所分派之任何現金（包括現金股利／紅利及任何因發行公司清算

所得之金額）時，存託機構應立即依相關法令規定，依本契約第十一條規定將前述金額兌換成新臺

幣，並於扣除相關稅捐及費用後，將上述金額依持有人於存託機構訂定之基準日時持有臺灣存託憑

證所表彰存託股份之比例分配予持有人，但因臺灣存託憑證之發行日期或轉讓或其他情事，致使持

有人所持有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之存託股份無法依前述比例全額受配現金分派時，持有人所應得之

現金分派應作相對調整。存託機構支付予持有人之任何現金分派應無條件捨去，計至新臺幣元為止，

任何支付後之餘額得抵扣發行公司依本契約第十八條支付予存託機構之費用。 

第第第第 八八八八 條條條條 新股之分派新股之分派新股之分派新股之分派 

存託機構於發行公司無償配發新股時，得洽詢發行公司並於收到持有人繳納之相關費用與稅捐後(1)

依中華民國法律規定及持有人持有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存託股份之比例，透過帳簿劃撥配發臺灣存

託憑證之方式增加持有人持有臺灣存託憑證之數額；或(2)調整每一單位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發行公

司股份之數額。如存託機構因任何原因無法依前述方式分派全部新股（包括但不限於(1)為受配該等

新股而需繳納之相關政府機關費用與稅捐及(2)為支付存託機構依本契約第十八條得向持有人收取之

報酬及費用，而出售部份新股），存託機構得出售上述股份之一部或全部，並將其餘之股份依前述

之方式分派予持有人或將出售股份所得價款依本契約第七條以現金分派予持有人。 

第第第第 九九九九 條條條條 非以現金或股份所為之分派非以現金或股份所為之分派非以現金或股份所為之分派非以現金或股份所為之分派 

存託機構收到發行公司以股票以外之有價證券或其他非現金財產所發放之股利或其他分派時，存託

機構得於洽詢發行公司並於收到持有人繳納之相關費用與稅捐後，按持有人於存託機構所訂定之基

準日時持有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存託股份之比例，分派上述有價證券或其他財產。如存託機構因任

何原因無法依前述方式分派上述之有價證券或其他財產（包括但不限於為受配該等分派而需繳納稅

捐或其他政府機構之費用而保留部分之有價證券或財產）時，存託機構得出售該等有價證券或財產

之全部或一部，並將剩餘之有價證券或財產分派予持有人，或將賣得價款依本契約第七條以現金分

派予持有人。 

第第第第 十十十十 條條條條 認購新股或其他有價證券認購新股或其他有價證券認購新股或其他有價證券認購新股或其他有價證券 

(一) 發行公司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或其他有價證券，而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就存託財

產享有優先認購權且存託機構於事前接獲發行公司之通知時，存託機構應儘速將此事項通知持

有人，該通知並應載明持有人認購截止日、認購方式，及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得

為持有人行使優先認購權之期限。存託機構並應採取下列任一步驟： 

1. 如存託機構認為持有人得依相關法令於發行公司通知之期限內認購新股或其他有價證券，

則應通知持有人，且於持有人交付新臺幣認購價款其他相關之費用與稅捐後，由存託機構、

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為持有人之利益認購新股或其他有價證券，並透過帳簿劃撥交付無

實體臺灣存託憑證之方式增加持有人持有臺灣存託憑證之數額； 

2. 如存託機構認為持有人無法依相關法令或於發行公司通知之期限內行使認購權時（包括但

不限於為行使該等權利而需繳納稅捐或費用），存託機構應盡力依相關法令出售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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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部或全部，並將出售該等權利之價款依本契約第七條以現金分派予持有人﹔或 

3. 如存託機構依相關法令或實際上無法依前述1.或2.款所載方式行使認購權或處分該等權

利，包括但不限於存託機構於接獲發行公司通知後，無足夠時間通知持有人或發行公司未

提供相關法令所要求之許可文件，存託機構得不行使或處分該等新股認購權。 

(二) 存託機構於決定前述認購是否合法可行時，僅就其故意、重大過失或惡意，對持有人負責。 

第第第第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條條條條 外幣匯兌外幣匯兌外幣匯兌外幣匯兌 

存託機構如因分派現金或出售存託財產而取得非新臺幣之貨幣時，應立即依相關法令將該貨幣兌換

成新臺幣並支付予持有人，但存託機構不保證兌換之匯率一定有利於持有人。 

第第第第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條條條條 分配方式與基準日分配方式與基準日分配方式與基準日分配方式與基準日 

(一) 存託機構依本契約第七、八、九、十、或十三條規定所為之分配，應以存託機構所定基準日當

日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名簿上所載之持有人為分派對象。 

(二) 存託機構為分派收益或其他權利所定之基準日，原則上應與發行公司所定之基準日相同。如此

二基準日不一致，存託機構應於徵詢發行公司意見後訂定基準日，且應儘量接近發行公司之基

準日。如因存託股份分割而增發臺灣存託憑證時，存託機構得視市場運作實務及實際作業需要，

於徵詢發行公司意見後，於法令許可範圍內決定增發臺灣存託憑證之價格調整日（除權日）及

增發臺灣存託憑證之帳簿劃撥配發日（即為確定持有人名簿之停止過戶日）。存託機構並應依

本契約第二十七條通知持有人相關之基準日。 

(三) 存託機構依本契約第七、八、九、十或十三條所為之現金分配，應以新臺幣支票支付予持有人

或以電匯方式匯入持有人本人於中華民國開立之新臺幣帳戶。存託機構或其代理人得依存託契

約或相關法令，在進行前述分派前扣除相關之費用、稅款、手續費及其他支出。 

(四) 任何應分配予持有人現金以外之其他財產或權利，應依相關法令儘速交付予持有人。如發行公

司就存託財產所為之分配已交付予存託機構，持有人對此分配之請求權自存託機構得交付持有

人第一天起算十五年時效消滅。存託機構（除因發行公司清算而需暫時保管此項財產外）於時

效消滅後，應返還上述分配利益予發行公司，由發行公司依相關法令取得或使用該等收益分配。 

第第第第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條條條條 資本重整資本重整資本重整資本重整 

如存託股份或任何存託財產之面額改變、合併、分割，或發行公司發生減資、重整、合併或被併購

（但發行公司為存續公司除外）之情事，存託機構應依本契約第二十七條之規定，將此事項通知持

有人，或自行判斷該等事項係屬分配事項，而依本契約第七、八、九或十條或相關之法令規定，以

帳簿劃撥交付無實體臺灣存託憑證之方式增加或減少持有人持有臺灣存託憑證之數額。 

第第第第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條條條條 存託股份所賦予表決權之行使存託股份所賦予表決權之行使存託股份所賦予表決權之行使存託股份所賦予表決權之行使 

(一) 發行公司同意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係為持有人之利益持有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之

存託股份。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係為持有人之利益持有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之存

託股份。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應依開曼群島及香港相關法令、發行公司公司章程、

內部規則及本契約行使存託股份所表彰之表決權。 

(二) 持有人就存託股份所表彰之表決權，應依下列方式行使： 

1. 持有人不得自行、直接或個別行使存託股份所表彰之表決權。 

2. 發行公司應於召開股東周年大會至少21日前(倘非屬召開周年大會者，應至少於14日前)，將

其股東會議之召集事由通知存託機構，由存託機構儘速通知持有人。如發行公司未能依前

述期限前，將股東會議之召集事由通知存託機構，以致存託機構於收到發行公司通知後無

足夠作業時間通知持有人，存託機構毋需出席股東會，亦不得就存託股份行使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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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託機構於通知持有人發行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同時檢附投票指示書(格式如附件四)，由

持有人在投票指示書上載明其贊成或反對待表決之議案。 

4. 如存託機構於其訂定之截止日前已收到代表臺灣存託憑證已發行總數過半數持有人對同一

議案為相同之指示（下稱「持有人指示」），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應就存

託股份所表彰之所有表決權出席股東會，且發行公司股東會以投票方式表決議案，存託機

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就每一持有人持有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存託股份所賦予之表決

權數，應依持有人分別寄交投票指示書所載之指示，就相關議案分別填寫投票單進行表決。

有關持有人未寄交投票指示書部份之表決權數，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不得就

相關議案填寫投票單。 

5. 如存託機構未於其所訂定之截止日前收到代表臺灣存託憑證已發行總數過半數持有人對同

一議案為相同之指示，則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應就存託股份所表彰之全部表

決權數出具委託書予發行公司之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由發行公司之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

自行全權行使存託股份所表彰之所有表決權，但發行公司有反對之表示或存託機構依其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認為此授權將重大不利於持有人之利益時，存託機構毋需出席股東

會，亦不得就存託股份行使表決權。 

6. 如依開曼群島或香港相關法令，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不得就臺灣存託憑證所

表彰之存託股份於相關股東會議中依本條規定行使表決權，發行公司應儘速通知存託機構

該等情事。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毋需出席股東會亦不得在股東會議中依本條

規定行使表決權。發行公司及存託機構應儘速修改本條規定，使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

指定之人能於其後之股東會議，以符合相關法令之方式，行使存託股份所表彰之表決權。 

7. 存託機構應促使並確保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依本契約規定行使存託股份所表彰之表決

權。 

第第第第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條條條條 適用法規及稅捐扣繳適用法規及稅捐扣繳適用法規及稅捐扣繳適用法規及稅捐扣繳 

(一) 存託機構應依開曼群島、香港及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促使保管機構及其指定之人皆依該等

法令履行本契約。 

(二) 發行公司發放股利及其他因存託股份所生之利益時，如應依開曼群島及香港法令辦理稅捐扣

繳，存託機構應於接獲發行公司通知後十個營業日內，交付發行公司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名簿，

其內載明持有人之姓名或名稱、國籍、持有數額及設質情形，與其他相關文件與資訊，供發行

公司辦理扣繳。 

(三) 發行公司應於辦理相關稅捐扣繳後儘速提供存託機構稅捐扣繳之證明文件。 

(四) 任何持有人因其居住國與開曼群島或香港簽署稅捐減免協定而得享受稅捐減免優惠時，應自行

洽相關主管機關辦理。發行公司及存託機構就持有人可能獲得之稅捐減免不負任何責任。 

第第第第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條條條條 義務與責任義務與責任義務與責任義務與責任 

(一)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存託機構、保管機構、發行公司或任何前述機構所指定之人或代理人、

董事或職員皆無需因(1)中華民國或其他國家或相關政府機關之現行或將來頒佈之法規，(2)前述

法規之解釋、適用或變更，(3)不可抗力之事由或(4)現行或將來發行公司公司章程或內部規則，

禁止或限制上述人員履行本契約義務，而對上述人員中之任何人或持有人負責。上述人員亦毋

需就下列原因而對任何持有人負責：(1)因前述原因導致依本契約應履行之義務未履行或遲延履

行，(2)因前述原因導致依本契約行使或未行使任何附屬於存託股份之表決權或其他權限。上述

人員得信賴其認為真正且經合法簽署或提出之書面通知、要求、指示或其他文件（包括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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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或經授權之人所翻譯之文件）。 

(二) 存託機構得持有、保存本契約或相關之任何收據、文件，或將上述文件存放於從事保管收據文

件之任何公司或具知名度之法律事務所。惟存託機構應支付上述所生之費用且應對該等保管文

件之公司或事務所之故意或過失所生之損失、賠償及支出負責。 

(三) 存託機構、保管機構、其指定之人及任何代理人，除因其本身或代理人、董事或僱員之故意或

過失之行為外，皆無須就其所收受或無效收受之偽造或非真實之股票、臺灣存託憑證、簽名、

轉讓證明或指示，對發行公司或持有人負任何責任。 

(四) 存託機構應依一般程序履行本契約第七、八、九、十或十三條之義務，但無須就無法完成上述

程序負責，但存託機構無法完成係可歸責於其本身或代理人、董事、或員工之故意或過失者不

在此限。 

(五) 除本契約第二十二條規定外，存託機構無須就任何依本契約所為之修改、棄權、授權或決定所

生之結果對持有人負責。 

(六) 存託機構應在合理之負擔及支出情況下，取得中華民國法令規定履行本契約必要之許可、同意

或核准。 

(七) 存託機構無須對其依相關法令就存託財產或其收益所代繳稅捐所造成存託財產之短缺，對發行

公司及其他任何人負責。 

(八) 存託機構應基於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股東之權益履行任何符合相關法令之行為。存託機構於

依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判斷（必要時得與發行公司協商），得拒絕履行任何可能違反相關

法令或任何可能使其遭致賠償責任之行為。 

(九) 存託機構於接到發行公司提供之相關繁體中文資訊及繁體中文書面資料後，應依臺灣存託憑證

相關法規辦理相關資訊之公告申報。存託機構只對其未依上述程序辦理相關資訊之公告申報產

生之後果負責，不對資訊之真實性，繁體中文翻譯內容之正確性或發行公司之遲延通知負責。 

(十) 存託機構得信賴由發行公司合法授權人士簽署文件所表彰之事實為真正。 

(十一) 發行公司應於法令許可範圍內，合理協助存託機構或持有人完成本契約第七、八、九、十

及十三條所載之行為。 

(十二) 如發行公司通知存託機構，依開曼群島或香港法令，發行公司依本契約第七、八、九、十

或十三條發行或分派有價證券或其他財產或權利予持有人，應先完成登記或許可程序時，存託

機構應於收到發行公司通知該等登記或許可程序已完成，或已取得豁免登記或許可之核准後再

出售、分派此等有價證券或其他財產或權利予持有人。存託機構就未為前述登記或許可程序所

生之損害、損失、或費用不負任何責任。 

(十三) 發行公司知悉存託機構依本契約第四條第(三)項所為之聲明事項，如發行公司未依本契約履

行其對存託財產所為之責任而對持有人造成損害時，發行公司應賠償持有人因此所生之所有損

失與費用。 

(十四) 發行公司與持有人同意並承諾提供並交付予存託機構其為符合中華民國相關法令所需公

告、申報之繁體中文資訊與文件。 

第第第第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 條條條條 臺灣存託憑證之補發或換發臺灣存託憑證之補發或換發臺灣存託憑證之補發或換發臺灣存託憑證之補發或換發 

於法令許可範圍內，遺失、遭竊、殘缺或毀損之實體臺灣存託憑證，得於存託機構信託部在中華民

國台北市之營業處所(即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1號5樓)，依存託機構規定之程序申請換發，惟

申請人應繳納相關費用及稅捐並提供存託機構所要求之證據及保證。殘缺或毀損之實體臺灣存託憑

證應交還予存託機構。存託機構於確認申請人為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名簿上合法之持有人後，應於



 

 9 

十天內補發實體臺灣存託憑證予該持有人。於相關實體臺灣存託憑證毀損滅失時起至收到補發之實

體臺灣存託憑證止，該持有人應享有之權利不受影響。 

第第第第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條條條條 存託機構之報酬與費用存託機構之報酬與費用存託機構之報酬與費用存託機構之報酬與費用 

存託機構就本契約所提供之服務，得收取下列之報酬與費用： 

(一) 向發行公司收取之報酬與費用： 

1. 存託機構依本契約通知持有人，翻譯、印刷、郵寄相關文件，及因發行公司要求而生之其

他費用。 

2. 存託機構委任股務代理機構處理臺灣存託憑證相關股務事宜所生之一切費用。 

3. 發行公司同意支付予存託機構有關存託機構為發行公司辦理資訊揭露事宜及其他事項之費

用（詳附件五）。 

(二) 應向持有人收取之報酬與費用: 

1. 發行臺灣存託憑證，每一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計收新臺幣0.05元(首次發行除外)，惟持有人每

筆費用不得低於新臺幣2,500元。 

2. 因兌回或出售存託財產而註銷臺灣存託憑證，每一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計收新臺幣0.05元，惟

持有人每筆註銷費用不得低於新臺幣2,500元。 

3. 依本契約第七條為現金分派，每一單位臺灣存託憑證以新臺幣計收該次分派金額之1%。 

4. 依本契約第八、九或十條所為之分配，每一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計收新臺幣0.05元。 

5. 依本契約第三條、第五條或第十七條印製或補發實體臺灣存託憑證，每張實體臺灣存託憑

證計收新臺幣500元(每張實體臺灣存託憑證表彰1,000個臺灣存託憑證單位)。 

6. 向持有人收取報酬之方法及時間請詳附件一及二之約定。 

(三) 發行公司給付予存託機構之所有費用皆應以新臺幣支付，其支付方式及時間詳附件五之約定。 

(四) 發行公司應賠償存託機構、保管機構、其指定之人或其代理人因履行本契約或依法為發行公司

辦理公告、申報所生之損失及費用，但因存託機構、保管機構、其指定之人或代理人、董事、

主管或職員之故意或過失所生之損害不在此限。 

(五) 存託機構應賠償發行公司或持有人因存託機構、保管機構、其指定之人或其代理人、董事、主

管或職員之故意或過失履行或不履行本契約而產生之損失與費用。 

第第第第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 條條條條 發行公司之承諾事項發行公司之承諾事項發行公司之承諾事項發行公司之承諾事項 

發行公司於臺灣存託憑證存續期間承諾並同意下列事項： 

(一) 盡其最大努力維持臺灣存託憑證與存託股份分別在台灣證券交易所及香港交易所之上市，或雙

方同意之其他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發行公司並應依臺灣存託憑證相關法規或相關證券交易所

之規定提供繁體中文資訊與文件予存託機構並由存託機構辦理公告及申報。 

(二) 如發行公司終止對存託機構之指定，或於接獲存託機構之辭職通知後，應盡其最大努力，儘速

委任依法得從事存託業務之繼任存託機構。 

(三) 除法令禁止外，發行公司應合理協助存託機構為完成本契約第七、八、九、十或十三條所為之

分配，所應取得之相關登記或許可文件。 

第第第第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 條條條條 保管機構保管機構保管機構保管機構 

(一) 發行公司同意臺灣託憑證所表彰有價證券總數，交付保管機構保管，存託機構為持有人之利益

與保管機構簽訂保管契約或其他文件，存託機構業已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為持有人之利益指定

保管機構保管存託財產，並與保管機構訂立保管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有價證券之保管契約或其

他文件，並願促使保管機構依本契約及保管契約履行保管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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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繼任之保管機構為存託機構之分行或關係企業，且保管機構辭職或經存託機構終止指定之通

知於存託機構指定繼任保管機構時生效外，保管機構辭職或存託機構終止對保管機構之指定，

皆應以九十天前之書面通知為之。存託機構接獲保管機構辭職或為終止指定保管機構之通知

後，應立即與發行公司商議且儘速並於通知期限屆滿前指定繼任保管機構。存託機構並應依本

契約第二十七條儘速通知持有人保管機構之變更。 

(三) 存託機構應要求保管機構確認存託股份係以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之名義登記之，

惟存託機構、保管機構或其指定之人係為持有人之利益持有存託股份。存託機構並應要求保管

機構將所有存託財產確實存放在存託機構之帳戶，並與保管機構為他人保管之其他財產，特別

是同種類之財產或物品分開保管，惟保管於CCASS帳戶中之存託股份與存放於銀行帳戶內之現

金不在此限。保管機構保管存託財產之帳戶應分別獨立且與他人之保管帳戶予以區隔。 

第第第第 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 條條條條 代理人代理人代理人代理人 

(一) 存託機構得以發行公司之費用選任一位或多位代理人向持有人為分配行為或代為處理本契約第

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及二十七條等相關之股務及/或資訊揭露事宜。

存託機構於選任前述代理人時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應對該代理人之故意或過失履行

或不履行本契約所產生之損失及費用負責。 

(二) 任何關於存託機構特定辦公處所及代理人辦公處所之變更，或其委任或免除代理人職務之行

為，存託機構應依本契約第二十七條通知持有人。 

第第第第 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 條條條條 存託契約之修正存託契約之修正存託契約之修正存託契約之修正 

發行公司及存託機構認為適當或必要時，得修正本契約。任何本契約之修正（除更正顯然之錯誤外）

應由存託機構依本契約第二十七條之規定通知持有人。惟任何增加持有人費用之修正（除本契約另

有規定外），或其他存託機構認為會重大損害持有人利益之修正，應於存託機構向主管機關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進行資訊傳輸後第三十日生效。在前述三十日之期間內，任一持有人除存託契約另有

規定外，得毋需支付本契約第十八條規定之報酬與費用予存託機構，而請求依本契約第六條之規定

出售或兌回存託財產。前述修正生效時，繼續持有臺灣存託憑證之持有人視為已同意上述影響其權

利之修正，應受本契約之拘束。任何損及持有人依本契約第六條出售或兌回存託財產權利之修正皆

屬無效。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 存託機構之辭職及發行公司終止對存託機構之指定存託機構之辭職及發行公司終止對存託機構之指定存託機構之辭職及發行公司終止對存託機構之指定存託機構之辭職及發行公司終止對存託機構之指定 

(一) 如發行公司擬終止對存託機構之指定，應於終止日九十天前書面通知存託機構及保管機構。存

託機構於收到上述通知後應依本契約第二十七條通知持有人。發行公司終止對存託機構之指定

應以上述書面通知所載之終止日為生效日。存託機構如擬辭職，應於辭職生效日九十天前書面

通知發行公司與保管機構，並以前述書面通知所載之終止日為生效日。如發行公司於前述九十

天期間屆滿時仍未能指定繼任存託機構時，生效日得再延長九十天，經延長九十天後之生效日

於到期時自動生效。 

(二) 存託機構辭職或發行公司終止對存託機構之指定後，存託機構應提供繼任存託機構所有及任何

與存託財產有關之資料及記錄，使繼任之存託機構得依本契約履行其義務。存託機構亦須交付

依本契約保管之所有財產及現金予繼任之存託機構。存託機構辭職或發行公司終止對存託機構

之指定後，保管機構應被視為繼任存託機構之保管機構並為其保管存託財產。除存託機構於辭

職或經發行公司終止指定前依相關法令規定或本契約所應負擔之義務外，存託機構於解任後對

發行公司或持有人不再負擔 

任何權利或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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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第二十四第二十四第二十四 條條條條 存託契約之終止存託契約之終止存託契約之終止存託契約之終止 

(一) 發行公司或存託機構皆得以書面通知他方及保管機構九十天後，逕行終止本契約。如係存託機

構擬終止本契約，本契約之終止僅得於發行公司指定繼任存託機構後方得生效。存託機構應於

本契約終止日六十天前依本契約第二十七條通知持有人。 

(二) 存託機構給予持有人上項通知後迄本契約終止之期間內，持有人得依本契約交付相關憑證予存

託機構後，依本契約第六條請求出售或兌回其持有臺灣存託憑證所表彰之存託財產，且毋需依

本契約第十八條規定給付報酬與費用予存託機構。 

(三) 如本契約終止後，仍有流通在外且尚未註銷之臺灣存託憑證，存託機構除交付持有人出售相關

存託財產所得之價款及任何尚未交付持有人所應得之現金外，不得登記轉讓、分發股利、為任

何分配或採取任何行動。存託機構於出售此等存託財產後，除了對出售之淨所得及其他構成存

託財產之現金（不計算利息）對持有人負責外，存託機構不再依本契約負擔任何責任。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 發行核准之撤銷與下市發行核准之撤銷與下市發行核准之撤銷與下市發行核准之撤銷與下市 

如(1)中華民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撤銷發行公司參與發行與募集臺灣存託憑證之核准，(2)台

灣證券交易所終止臺灣存託憑證之上市買賣或(3)發行公司股份於香港交易所下市時，存託契約於該

核准撤銷或下市之日終止；存託機構不得再發行臺灣存託憑證，已收取價款但尚未發行之存託憑證，

發行公司應於接獲撤銷通知、終止通知之日或下市日起十天內，依法加算利息返還該價款。關於已

發行之臺灣存託憑證，存託機構應立即出售存放於保管機構之存託股份及其他財產，扣除必要費用

後，將所得之價款返還持有人。 

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 應備置之文件應備置之文件應備置之文件應備置之文件、、、、稅捐及其他費用之返還稅捐及其他費用之返還稅捐及其他費用之返還稅捐及其他費用之返還 

存託機構毋需為持有人代墊任何因存託股份或其他存託財產所生之稅捐、規費、手續費或各種支出，

且此項費用應由持有人依存託機構之要求，按持有臺灣存託憑證之比例分擔之。存託機構並得自行

就存託財產所獲配發之股利或分配中扣除此費用及稅捐。如持有人未繳納前述各項費用及稅捐，存

託機構得於香港交易所或以其他方式出售適當之存託股份， 並自出售價款中，扣除上述費用及稅捐

後，將剩餘之金額返還予持有人。任何以上之請求皆應依本契約第二十七條通知持有人。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一) 所有寄送予發行公司或存託機構之通知、請求，或依本契約所為之同意或確認，應以預付郵費

及掛號之方式送達或以傳真、電報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傳送或以專人方式送達至下列處所： 

發行公司：越南製造加工出口（控股）有限公司 

Vietnam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 Processing (Holdings) Limited 

地    址：臺灣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1鄰中華路3號 

受 文 者：陳志成 

電    話：(852)2562-1692 與 (886)3598-1911 ext.1398 

傳    真：(852)2562-1691 與 (886)3597-1883 

電    郵：info@vmeph.com 

 

存託機構：大眾商業銀行信託部 

地    址：中華民國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1號5樓 

電    話：(886)2-2658-9655 

傳    真：(886)2-2658-9619 

電    郵：vip@tc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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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經通知對方之地址﹔任何經由郵寄之通知應於寄送七天後視為送達；任何通知以傳真、

電報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傳送時，於收受者以電話確認或以電子傳輸方式回傳告知傳送者已收

到完整及清晰之通知時視為送達。 

存託機構或發行公司接受從持有人或其他任何人所發送之傳真，得依上述規定辦理。 

(二) 如發行公司以郵寄、公告或其他方式對發行公司股東或其他存託財產持有人為通知時，不論該

等通知是否與分配股利或其他利益或與召開股東會或延期召開會議有關，發行公司應將上述對

股東之繁體中文通知送交存託機構。如發行公司未以繁體中文送達上述通知予存託機構，存託

機構得以發行公司之費用，將上述通知翻譯成繁體中文，惟存託機構不對翻譯內容負責。存託

機構應在接到上述繁體中文通知或完成上述翻譯後立即將該等繁體中文通知或其中譯文郵寄予

持有人，並依相關法規向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資訊傳輸，且於完成資訊傳輸後視

為已通知持有人。惟如發行公司未能及時將相關繁體中文通知送交存託機構，致存託機構無法

及時將通知之中譯文郵寄予持有人，存託機構得僅以向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資訊

傳輸之方式，通知持有人。 

(三) 存託機構於接獲發行公司之財務報表時，如該財務報表未以繁體中文提供，存託機構應以發行

公司之費用將該等財務報表翻譯成繁體中文，置於存託機構信託部主營業所供持有人索閱，並

上傳至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惟存託機構不對翻譯內容負責。存託機構於接獲發行公

司依相關法規或依本契約提供之年報時，如該年報未以繁體中文提供，存託機構應以發行公司

之費用將該等年報翻譯成繁體中文，置於存託機構信託部主營業所供持有人索閱，並上傳至主

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惟存託機構不對翻譯內容負責。 

(四) 本契約修正時，存託機構應以發行公司之費用將相關修正條文依相關法規向主管機關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進行資訊傳輸，並將修正條文置於存託機構信託部主營業所供持有人索閱。 

(五) 存託機構於接獲發行公司依相關法規所提供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時，如該

等資料未以繁體中文提供，存託機構應以發行公司之費用，將該等資料翻譯成繁體中文，並依

相關法規向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資訊傳輸，惟存託機構不對翻譯內容負責。 

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 契約之可分性契約之可分性契約之可分性契約之可分性 

本契約中之任一部份或條款之無效、不合法或無執行力，並不影響本契約其他部份或條款之效力或

執行力。 

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 契約之副本契約之副本契約之副本契約之副本 

本契約之副本應保存於存託機構信託部之主營業所，持有人得於正常營業時間內至存託機構信託部

之主營業所查閱該等資料。 

第三十條第三十條第三十條第三十條 準據法及管轄法院準據法及管轄法院準據法及管轄法院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一) 本契約及臺灣存託憑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二) 如因本契約而涉訟時，以臺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三) 發行公司茲指定江金鏞(身份證號碼：G100539932 ，地址：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中華路3號)為

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訴訟與非訴訟代理人，並以發行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

之身份，代理發行公司收受一切文件及通知之送達。如因其他任何理由，發行公司在中華民國

境內無上述代理人時，應指定替代之代理人且應將此情形通知存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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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公司：越南製造加工出口（控股）有限公司 

代 表 人：張光雄 

公司註冊登記地：Scotia Centre, 4th Floor, P.O. Box 2804,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 

執照號碼：CR-150607 (KYAV0132)  

 

 

 

存託機構：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陳建平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 58號 1至 8樓、10樓之 2、11樓之 2及地下 1樓 

統一編號：86521079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出售通知出售通知出售通知出售通知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兌回通知兌回通知兌回通知兌回通知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保管契約保管契約保管契約保管契約    

    

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投票指示書投票指示書投票指示書投票指示書    

    

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        資訊揭露及其他費用項目資訊揭露及其他費用項目資訊揭露及其他費用項目資訊揭露及其他費用項目    

 


	CTDRAnnouncement (282 05 10)
	20100528修訂版存託契約公告.pdf.pdf
	修正存託契約公告稿
	修訂版存託契約.pdf




